文学院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招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和省招生考试院相关文件精神，及《黑龙江大学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招生复试工作方案》,结合我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1．文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我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领导、组织和监督，组织制定文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处理复试录取中的重要问题，巡视各学科复试情况，协调全院的复试录取工作。

组　长：韩伟

副组长：刘建欣
成　员：于文秀、殷树林、李亦辉、田刚健
王艺霖
2．按博士招生学科，分别成立各专业复试小组。

二、复试分数线

外国语和专业课分数线按学校划定的分数线执行。

各专业复试总分分数线：文艺学216分；汉语言文字学231分；中国古代文学203分；中国现当代文学234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9分。
三、复试差额比例


1.文学院复试差额比例为1:3。各专业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3在合格生源中根据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合格生源不足1:3的，初试合格考生全部参加复试。
2.参加复试考生名单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孙鸿飞
	050101
	文艺学

	田展齐
	050101
	文艺学

	宋维
	050101
	文艺学

	方悦
	050101
	汉语言文字学

	陈守玉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李佳
	050103
	中国古代文学

	毕雪怡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周秋实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孔令蝶
	050105
	中国现当代文学

	封月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穆澜
	050106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胡峥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赵天琪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四、复试内容及形式

    复试形式为面试。考生应向复试小组汇报个人学习科研经历和代表性成果，阐述读博期间拟从事研究领域及研究工作设想。复试小组综合考核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外语能力、专业基础、对学科前沿的把握、科研创新能力及科研潜力等，旨在择优选拔科研能力突出、具有培养潜力的学生。每个考生复试时间不低于20分钟。复试题目应由复试小组在复试前集中讨论产生。
五、成绩计算及录取

1.复试满分100分，60分合格，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复试成绩中，外语考核权重为20%，所报考导师权重为40%，其余考核组成员权重相同，合起来为40%。

具体计算方法是（以5人考核小组为例）：

初试总成绩÷3+复试成绩（外语成绩×20%+报考导师成绩×40%+其余4位考核小组成员成绩之和的平均分×40%）
复试合格考生在招生计划内按报考导师排名，根据考生最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4.如导师有招生计划，无合格生源，可在一级学科内调剂其他导师的计划外合格考生，但应事先征得该导师和该考生的同意。
5.考生成绩由研究生院发布。
六、复试时间、地点

	专业
	时间
	地点

	文艺学
	5月26日13：30
	汇文楼750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月26日15：00
	汇文楼750

	中国现当代文学
	5月27日14：00
	汇文楼751

	中国古代文学
	5月27日14：00
	汇文楼750

	汉语言文字学
	5月29日8：30
	汇文楼751


七、其他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录取。

2．本实施细则由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负责解释。
3.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及与国家、黑龙江省及学校相关政策规定不一致的，执行国家、黑龙江省及学校相关政策规定。

 4. 文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451-86608643
文学院　

2025年5月 25日      

